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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邢 灿

社会治理工作中，最坚实的力量支
撑在基层，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
层。全国人大代表，中联（重庆）律师事
务所执行合伙人韩德云认为，尊重物权
制度、完善业主自主权是加强城乡社区
建设、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
化解综合机制的有效举措，能够切实把
矛盾化解在基层，从而提升社区治理能
力，维护好社会稳定，形成群众安居乐
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

韩德云介绍，目前社区治理结构中
存在多元主体，具有法律地位的组织有
居民委员会、物业服务公司、社区工作
站和业主委员会。由于这些组织间的
法律关系不够明确，其职责和功能有交
叉、重叠甚至冲突，容易出现居民委员
会一家独大、物业服务公司不作为、业
主委员会难以运行等现象。

在韩德云看来，居民委员会依靠正
式而遍布基层的组织力量，在做好社区
动员、组织社区活动上发挥了重要作
用。但其在实践中容易忽视业主委员
会的法定地位，不利于基于业主自治权
而产生的社区治理活动的开展，从而埋

下隐形社会矛盾因素。
针对上述情况，韩德云建议完善相

关制度设计，充分尊重业主自治和物业
管理制；明确行政主管部门的行为边
界，厘清业主委员会与其他管理主体之
间的权责范围；畅通业主委员会利益诉
求的表达渠道，建立有效沟通机制，将
所有的利益表达纳入法治轨道；加强协
商制度、投诉制度和诉讼制度的配套完
善，引导社区居民运用业主自治的理性
方式解决纠纷、化解重大矛盾。

与此同时，韩德云建议引导业主、
业主委员会加强自身建设，增强法治意
识，充分合法行使物业自主自治权。同
时，可以考虑建立行业协会，引导业委
会规范管理和健康发展，完善业主大会
的内部治理结构。

此外，他还认为应建立健全业主
自治的监督机制。“依靠街道办事处、
居民委员会等主体依法监督指导，相
关行为到位而不越位，协调处理小区
业主委员会提出的具体问题；健全物
业管理企业选聘机制，业主自治并不
等同于自行管理，通过物业管理企业
的服务明确各方权责，相互监督。”韩
德云说。

■中国城市报记者 刁静严

近年来，在国家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
划下，我国拐卖妇女儿童刑事案件立案量
从 2013 年的 20735 起下降到 2020 年的
3035起；同一期间中国检方起诉的涉案犯
罪嫌疑人数量从2395人下降到789人，年
均下降14.7%。尽管这一系列数据表示我
国拐卖人口犯罪遭到较强打击，犯罪行为
有所抑制，但拐卖并未消失，而是更具隐
蔽性。

在全国人大代表、温州大学研究员蒋
胜男看来，拐卖不仅使妇女儿童的身心
健康受到摧残折磨，甚至毁了无数个家
庭，形成一系列社会负面效应。因此，蒋胜
男提出建议，国家应立即行动，对拐卖、收
买妇女儿童的犯罪行为进行全面、严厉、彻
底的打击。

蒋胜男认为，在受害人被拐卖、收买的
过程中，凡是帮助维持、恢复受害人受拘
禁、受强制、受侵犯状态的行为，都应被视
为拐卖或收买的共同犯罪行为，一律追究
刑事责任。任何人以任何方式阻碍解救
的，视不同情况，分别按妨碍公务罪、收买
妇女儿童的共同犯罪等追究刑事责任。

同时，蒋胜男建议建立打拐行动后续

联动机制，包括普查普救与长期监测。“多
数拐卖案发生于农村，形成以村庄为单位
的互相隐瞒、协助控制受害者的现象；又由
于收买并控制受害者的持续时间长，导致
受害者难以逃脱，有关单位难以发现并解
救。应该对拐卖妇女情况进行一次普查普
救，尤其是案件多发情况严重的拐入地、近
20年来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的地区、
重男轻女情况严重的地区，均应成为重点
普查普救区和长年严重监测区。”她对中国
城市报记者说，“以现代互联网科技下的发
达技术手段，加上举报、入户核查等方式，
足以摸清多数受害者的情况，再加上相关
数据的长期监测，更能够起到预防作用。”

蒋胜男提出，基于收买犯罪行为产生
的婚姻和收养关系，因为违背法律规定，且
违背当事人的真实意愿，从一开始就应当
被视为无效，不产生任何与婚姻和收养相
关的权利义务。地方民政部门应立刻出具
婚姻无效证明、收养无效证明及户口迁出证
明；妇女提出以拐卖婚姻为由诉讼离婚时，
若地方法院不予判离，应追究其责任。

此外，蒋胜男表示，严重拐入地有移风
易俗之责，相关部门应加大对这些地区普
法和移风易俗的力度，消除神权、族权、父
权、夫权的负面影响。

■中国城市报记者 胡安华

随着国人生活水平逐渐提
高，未成年人饮食也变得丰富多
样，但其中不乏一些有损健康、分
类混乱、标识模糊的食品产品。

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人
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高洁说，如
今，我国未成年人食品包装标
识方面存在一些亟待重视并需
要推动解决的问题：一是营养
成分标识不直观，绝大多数的
家长和孩子在选购时无法直观
了解哪些食品是高盐、高脂、高
糖食物，无法判断哪些食品可
能会对健康带来负面影响。二
是除婴幼儿食品外，其他未成
年人食品的添加剂在具体使
用上与成人无异，极易导致着
色剂、甜味剂等食品添加剂的
滥用。三是由于缺乏专门的儿
童食品安全标准，市场上冠以

“儿童专用”的食品与其他同种
类食品并无实质性差异，且价格
普遍较高，有的甚至可能涉嫌
虚假宣传。四是中小学校园
周边的小商铺售卖的辣条、干
脆面、果味饮料等廉价食品安
全质量难以保障，部分属于

“三无”产品，油盐糖含量普遍
较高，且含有多种食品添加剂，
未成年人长期食用将危害身体
健康。

同时，高洁表示，目前我国
尚未制定专门的未成年人食品
包装及标识的法律法规。已有
的部分条款散见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等法
律法规中，也仅是针对婴幼儿食
品（如专供婴幼儿的主辅食品、
婴幼儿配方食品等）包装及标识
的专门性条款。

对此，她建议，应加强专门
针对未成年人食品包装标识的
立法，推动相关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的完善；明确“儿童食品”的
专门分类，对未成年人食品的营
养成分标识、食品添加剂要求、
食品安全标准等进行明确规定；
在以未成年人为主要消费对象
的预包装食品上使用醒目、简
单、易读的图形或者文字标识，
对“高盐、高脂、高糖”食品作直
观的提示，让消费者明明白白去
选择更适合儿童、青少年的食
品，更好地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保驾护航。

■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亚欣

国家“十四五”规划提
出，要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推
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
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祈福集
团副董事长孟丽红表示，我
国养老产业发展主要存在以
下问题：

养老产业相关政策法规
不健全。国家、地方层面针对
养老服务出台的政策较多，但
这些政策多属原则性规定，缺
乏具体与之匹配的实施细则，
且未对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
进行区分。

养老机构和服务人员专
业化程度低，服务水平不高。
目前大部分养老机构专业化
水平较低，奉行的养老服务观
念仍较陈旧，且仅提供最基本
的日常护理服务，严重滞后于
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生理和心
理安全等需求。

养老产品种类和内容相
对匮乏。缺少专门针对老年
心理、生理需求的产品，高科
技产品、无障碍设备、生活自

助类产品、家居环境改造、文
体娱乐自主研发产品领域等
方面仍然薄弱。

对此，孟丽红提出如下
建议：

一是完善政策法规体系，
优化养老产业发展环境。出
台《促进养老产业发展法》，
以引导和促进养老产业的规
范发展，建立养老产业市场
开放的法律环境；可确立融
资支持与财政支持的立法内
容，确定养老与社会福利统
筹规划的法律政策等，为养
老产业发展创造良好法治
环境。

二是鼓励和扶持社会力
量开办养老式医院，促进养老
服务内容的多元化。针对老
年人患病率高、病程漫长、医
疗服务依赖性大的特点，鼓励
和扶持社会力量开办养老式
医院，在提供衣食住行等基础
服务之上，增加提供先进的医
疗保养和娱乐服务，保障老年
人身心健康。

三是加强养老服务人员
的继续教育和后备人才培
养。比如大力开展养老服务

从业人员职业培训和资格认
证，对已在职在岗人员开展
定期技能培训与业务水平学
习，强化对服务人才的专业
化、多元化培养；大力推动校
企合作，促进养老机构与高
等（高职）院校建立“订单式”
培养模式以固定输送多层次
专业人才；为从业人员提供
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和职业
晋升通道，建立培训补贴和
岗位补贴制度，以减少从业
人员流失；加强养老服务志
愿团队建设，吸纳更多志愿
者和社会工作者加入；培育
养老服务人才市场和线上平
台，为招聘信息、服务需求提
供畅通的传递渠道。

四是大力推动养老用品
的适老化、标准化。加大养老
日常生活用品、医疗康复器材
等传统产品供给及建筑设施
的适老化改造；制定和完善规
范行业标准体系，对于养老服
务产业的各类养老服务产品
进行统一标准，使产业发展标
准化、专业化，尤其是加强养
老用品的安全性和技术性设
计标准。

保障业主合法权益
破解基层治理难题

未成年人食品包装标识
亟需明确标准、立法保护

扩大拐卖、收买人口共同犯罪的打击范围

大力推动养老产业发展
促进养老服务体系完善


